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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关于设立泉州市
鲤城新祥幼儿园的批复

泉州市蓝贝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举办泉州市鲤城新祥幼儿园的申请，我局收悉。经审查，符合办学基本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二条，以及《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等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设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泉州市鲤城新祥幼儿园，校址设在鲤城区金龙街道古店社区古圳北路137-1号。泉州市鲤城新祥幼儿园（以下简称学校），是学前教育机构、属民办非学历教育，以学龄前儿童为招生对象，办园规模核定为3个教学班，学校具有法人资格，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拟任法定代表人为苏少华先生。

二、学校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到鲤城区民政部门进行民办非企业登记，以及到鲤城区税务部门进行税务登记，拟开设食堂的，应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三、今后学校变更名称、办学地址、办学内容等信息的，须报原审批机关批准，并到相关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合并或终止办学时应上报我局批准。

四、学校应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管理，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而做出贡献。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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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教育局，区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税务局,鲤城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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